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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判决书
（2014）浦民三(知)初字第164号

　　原告哥伦比亚运动服装公司。　　

　　授权代表约翰西�莫特利(John C.Motley)，资深法律顾问和知识产权主管。　　

　　委托代理人孟霆，北京市金阙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楠，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亚太新阳服饰礼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牛世文。

　　委托代理人黄磊，上海市捷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吴翼江，上海市捷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林丽娜。

　　原告哥伦比亚运动服装公司与被告上海亚太新阳服饰礼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亚太新阳公司)、林丽娜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2月

2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被告亚太新阳公司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本院对本

案没有管辖权、本案应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审理的管辖权异议。本院于2014年3月

25日依法裁定驳回上述管辖权异议，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5月8日依法裁定

驳回亚太新阳公司对本院上述裁定提起的上诉。本院于2014年11月10日对本案公开开庭

进行了审理。原告哥伦比亚运动服装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楠、被告亚太新阳公司的委托

代理人吴翼江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林丽娜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

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哥伦比亚运动服装公司诉称：一、原告系世界著名的户外运动服装的设计、生

产商，在第25类的服装、鞋等商品上注册了第XXXXXXX号“�”、第XXXXXXX号“�

”、第XXXXXXX号“Columbia”等商标。经过70多年的发展，原告的户外运动服装属

于品质精良的高档商品，原告的商标已成为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声誉的全球顶级的户外运

动服装品牌。二、原告发现，被告林丽娜在被告亚太新阳公司开办的上海亚太新阳服饰

礼品市场内经营编号为C2-23号的商铺，在该商铺内销售假冒原告注册商标的服装。原

告在首次发现林丽娜的售假行为后向亚太新阳公司发送了律师函，指出林丽娜销售侵害

原告商标权的服装，要求亚太新阳公司立即通知林丽娜立即停止销售侵权商品，并监督

、确保所有侵权商品下架等，但该公司未予回应。原告在此后又发现林丽娜在其商铺内

销售假冒原告注册商标的服装。三、原告认为，被告林丽娜的售假行为侵害了原告的注

册商标专用权，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被告亚太新阳公司作为经营场所的提供者、市场的

经营管理者，应当监督商铺的经营活动，维护市场秩序，制止违法行为，其知道或者应

当知道林丽娜实施了侵权行为，但在收到原告的通知后放任侵权行为继续发生，并仍为

林丽娜提供销售侵权商品的经营场所，故属于未尽到合理审慎的管理义务，亦已构成侵

害原告注册商标专用权。两被告的侵权行为挤占了原告商品的市场份额，损害了原告的

商誉，降低了原告商标的显著性，造成了原告经济损失。因此，原告提起诉讼，请求判



令：1、被告林丽娜立即停止侵犯原告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2、被告林丽娜、亚太新

阳公司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人民币6万元(含原告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出的合理开支4,502元

)。

　　被告林丽娜未应诉答辩。

　　被告亚太新阳公司辩称：一、原告举证的侵权行为证据保全公证书仅有一名公证员

签署，该公证不符合公证程序规则的要求，不得作为证据。同时，第一份公证书所附照

片模糊，未显示有侵权商品出售，且林丽娜否认售假，故与本案无关；第二份公证书无

涉案商铺的照片，且涉案商铺在2013年7月底至2014年初期间关闭，在该次公证期间根

本无人经营，原告不可能在该处购买到商品，故该次公证的事项与实际事实严重不符。

因此，原告的证据尚难以证明林丽娜实施了商标侵权行为。二、亚太新阳公司系市场管

理公司，一直重视知识产权的宣传、教育、保护等工作，与相关政府职能部门成立综合

治理办公室，对市场内的商户开展了日常巡查、布置宣传材料、召开会议、发送公开信

、不定期抽查、处罚整顿等工作，积极有效地维护了市场的知识产权秩序，并在接到原

告的通知后即对林丽娜的商铺进行了检查，责令其停业并配合调查，故亚太新阳公司在

日常管理和本案中均已尽到审慎管理的义务。因此，即使林丽娜销售了侵害原告商标权

的商品，亚太新阳公司亦不构成共同侵权。据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原告哥伦比亚运动服装公司系美国公司，于1961年2月成立。经中国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核准，原告在第25类的衣物、茄克、外衣、运动服、运动

鞋、爬山鞋等商品上注册了第XXXXXXX号“�”商标(有效期自1999年1月7日起经续展

注册至2019年1月6日)、第XXXXXXX号“�”商标(有效期自2010年6月28日起至2020年

6月27日)、第XXXXXXX号“Columbia”商标(有效期自2011年8月7日起至2021年8月6日

)。

　　2008年至2010年期间，原告在《私家地理》、《OPEN》、《携程自由行》、《户

外探险》、《竞赛画报》、《户外》、《摄影之友》、《山野》、《户外装备》、《旅

游天地》、《旅行者》、《大都市》、《男人风尚》、《SIZE》、《格调》、《财富圈

》、《时尚芭莎》、《瑞丽时尚先锋》、《时尚健康》、《中国国家地理》、《第一财

经周刊》、《外滩画报》、《周末画报》等平面媒体上通过发布其户外商品特别是服装

商品的广告、人物访谈文章等形式宣传推广其“Columbia”品牌，广告、相关文章中突

出使用了第XXXXXXX号商标，并称“Columbia”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品牌”、“国际

知名的户外运动服装和装备制造商”、“在户外行业中长期保持领先地位”、“2004年

进军中国，已成为中国户外市场领先品牌，400多家店铺遍布全国”、“2009年全球范

围内净销售总额12.40亿美元，销量在中国保持高速增长”等。

　　2012年11月13日，北京市金阙律师事务所根据原告的授权，向上海市徐汇公证处申

请办理证据保全公证。同日，该公证处公证员李运洪、公证人员吴键逸及申请人的代理

人汪连付来到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2002号上海亚太新阳服饰礼品市场，在标牌显示

“罗娜”字样的C2-23号商铺内，汪连付以普通消费者身份购买了印有“Columbia”字

样的衣服一件，现场取得“上海亚太服饰礼品市场信誉卡”一张，公证人员对购买过程

进行了现场监督，对购买地点进行了拍照，购买结束后回到公证处对上述衣服进行了拍



照及封存。2012年11月15日，上海市徐汇公证处对上述公证过程及内容出具(2012)沪徐

证经字第6283号公证书，北京市金阙律师事务所为此支付公证费1,000元。根据上述公证

书所附照片及本院在审理中当庭拆封的上述公证封存的实物，涉案商铺的门牌标有“罗

娜”、“C2-23”字样，商铺内有大量衣服；涉案“上海亚太服饰礼品市场信誉卡”载

明“商铺号AC223、数量1、单价150、金额150、营业员陈、日期2012年11月13日”；涉

案衣服为运动服，在衣服的右胸、后领、内衬衣右胸上以及吊牌上均标有突出的“�

”标识。

　　2013年7月17日，被告亚太新阳公司收到北京市金阙律师事务所发出的《律师函》

，该函的主要内容是：原告系涉案第XXXXXXX号、第XXXXXXX号、第XXXXXXX号等

注册商标(具体列明了各商标及有效期、核定使用商品类别)的权利人；原告发现上海亚

太新阳服饰礼品市场内有15家商铺(具体列明了被告林丽娜等15家商铺的经营者姓名、

商铺号)销售侵害原告商标权的商品(具体列明了各商铺所销售的商品种类及侵害的商标

)；原告要求亚太新阳公司立即通知上述商铺立即停止销售侵权商品并监督、确保所有

侵权产品下架、披露侵权产品来源的信息、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维权的合理费用、签署

不再从事类似侵权行为的保证书，并在5个工作日内与原告的律师取得联系以便沟通、

协商等，否则原告将采取提起诉讼等措施。

　　2013年7月22日，亚太新阳公司向林丽娜发出《通知》，载明：因北京金阙律师事

务所举报售假情况，C2-23号商铺已涉嫌违反《市场管理规定》，要求林丽娜暂停营业

、配合调查。

　　2013年12月24日，北京市金阙律师事务所根据原告的授权，向上海市徐汇公证处申

请办理证据保全公证。同日，该公证处公证员李运洪、公证人员柴宁及申请人的代理人

赵天娟来到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馆地铁站处的上海亚太新阳服饰礼品市场，在名称为

“罗娜”的C2-23号商铺内，赵天娟以普通消费者身份购买了衣服一件，公证人员对购

买过程进行了现场监督，购买结束后回到公证处对上述衣服进行了拍照及封存。2013年

12月28日，上海市徐汇公证处对上述公证过程及内容出具(2013)沪徐证经字第2090号公

证书，北京市金阙律师事务所为此支付公证费1,000元。上述公证书所附照片显示：涉

案衣服上标有突出的“�”标识。

　　另查明：亚太新阳公司于2006年10月成立，经营范围为“为本市场内百货、服饰、

礼品经营者提供市场管理服务”，注册资本200万元。亚太新阳公司经营管理上海亚太

新阳服饰礼品市场，该市场坐落于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2002号北广场的上海地铁科

技馆站处的下沉式广场内，主要业态为销售特色服饰及礼品，市场内有500多家小商铺

，总经营面积约19,000平方米。在市场管理服务中，为规范市场经营秩序、保护知识产

权，亚太新阳公司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制定相关规章制度，在市场内布置了醒目的《

市场管理规定》，明确要求商户不制假、不售假、不存假、无假冒商标、无侵权行为等

，违反上述规定将作教育、警告、整改、停业、提前终止合同等处理；2007年初与公安

、工商等部门成立综合管理办公室，承担该办公室开展工作的部分费用，该办公室对售

假等商标侵权行为开展了日常管理和专项整治等工作，对商户作日常巡查以及下架、扣

留涉嫌侵权的商品，拆除、改建涉嫌存假、售假的商铺“暗仓”，清退售假的商户等处



理；在市场内布置了“强化商标专用权保护”、“打击侵权假冒行为”、“尊重知识产

权维护市场秩序”等内容的醒目宣传横幅以及《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通告》(主要内

容为禁止销售侵权商品的商标以及所涉118个高知名度商标的检查参考表，原告商标未

在其中)等宣传、教育材料；在市场内设立消费者权益保护联络点；召集商户多次召开

保护知识产权宣传教育大会；向商户发放公开信(主要内容为要求商户合法经营，做到

不制假、不售假、不存假、无侵权行为等)。

　　林丽娜于2007年2月14日登记为个体工商户，无字号名称，经营场所为上海市浦东

新区世纪大道2002号北广场C2-23号商铺，经营范围为服装零售，资金数额为1万元

，2012年通过工商验照，2014年2月25日注销工商登记，工商档案材料载明“合同至

2014年7月11日”。2009年6月18日，亚太新阳公司(出租方)、林丽娜(承租方)签订《进场

经营租赁合同》，约定：出租方将上海亚太新阳服饰礼品市场C2-23号商铺(面积17.49平

方米)出租给承租方用于服装零售，租赁期限为2009年7月12日至2011年7月11日；出租方

应当核验承租方的经营资格，建立承租方上市商品检查、督查工作规程和管理制度，对

场内经营者进行统一管理，规范场内经营者经营行为，对出租方违反法律法规规章及合

同约定的行为有权制止和督促改正以及作出停业整改等处理。2011年6月9日，双方续签

《进场经营租赁合同》，租赁期限为自2011年7月12日起的三年，并约定：承租方应保

存合法进货来源的原始发票等资料，做到不制假、不售假、不存假，禁止销售假冒高知

名度商标的商品，无假冒商标等侵权行为；出租方对违反约定的商户可采取暂扣假冒侵

权商品、不退还守约保证金、停业整改、解除合同、赔偿损失等处理。2014年2月25日

，案外人冯某某登记为个体工商户，经营场所为上述C2-23号商铺。

　　又查明：为本案立案事宜，北京市金阙律师事务所支付机票费1,300元、火车票费

518元、出租车费213元、住宿费238元、餐饮费83元。

　　以上事实，由原、被告的当庭陈述，由原告举证的原告公司登记信息及对其授权代

表和对北京市金阙律师事务所授权的公证认证材料，涉案商标注册证明材料、媒体广告

宣传材料、被控侵权行为证据保全公证书及公证费发票、公证封存的实物、《律师函》

及邮寄凭证、差旅费发票，由被告亚太新阳公司举证的《进场经营租赁合同》、《通知

》及其经营管理其市场的相关会议纪要、工作报告、现场照片等材料，以及被告林丽娜

、案外人冯某某的工商登记材料等经庭审质证的证据证实。　

　　本院认为，依据本案案情，本案争议焦点主要在于：一是被告林丽娜是否销售了侵

害原告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如果构成销售侵权商品的商标侵权，如何确定其应当承

担的民事责任；二是被告亚太新阳公司是否构成侵害原告商标权或者共同侵权。

　　关于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注册商标专用权依法受到保护，未经商标注册人许可

，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的，属于侵害注

册商标专用权，销售侵害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的，亦属于侵害注册商标专用权。原告

哥伦比亚运动服装公司系涉案第XXXXXXX号、第XXXXXXX号、第XXXXXXX号注册商

标的注册人，涉案商标在注册有效期内，故原告对涉案商标依法享有专用权，该权利受

到法律保护。被告林丽娜在其经营的涉案C2-23号商铺内销售服装商品，涉案服装与原

告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为同一种商品，该服装上突出使用了“�”标识，该使用属于商



标使用，该商标在整体上与原告的第XXXXXXX号商标相同，在图形部分上与原告的第

XXXXXXX号商标相同，在文字的主要部分上与原告的第XXXXXXX号商标相同，该服装

使用与原告商标相同的商标的行为未经原告许可，足以导致普通消费者对该服装的来源

产生误认或者认为与原告商标的商品存在特定的关联，故涉案服装属于假冒原告商标的

侵权商品。因此，本院认定，林丽娜销售了侵害原告商标权的商品，已构成侵害原告注

册商标专用权。被告亚太新阳公司认为原告的证据尚难以证明林丽娜实施了商标侵权行

为，因原告用以证明林丽娜销售侵权商品的证据系公证机构出具的公证书，而本案并无

足以推翻涉案公证书内容真实的证据，也不存在公证程序违法等情形，故亚太新阳公司

的上述抗辩意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林丽娜销售侵权商品，应当依法承担停止侵权即停止销售侵权商品的民事责任。林

丽娜系经营服装零售的个体工商户，应当合法经营，不得销售假冒商标的侵权商品。因

林丽娜经营涉案商铺已有多年，涉案商铺又地处专业的服饰礼品市场，且在案证据证明

原告商标在中国已具有一定的市场知名度，故林丽娜对使用在服装上的原告商标应当有

一定的认知，在进货和销售时应当对其商品不侵害原告商标权履行合理的注意义务。因

林丽娜未证明涉案商品的合法来源并说明提供者，且在接到亚太新阳公司要求其暂停营

业、配合调查的《通知》后继续销售侵权商品，故可认定林丽娜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涉案

商品系侵权商品，为牟取非法利益而销售，其行为在主观上具有较大的过错。因此，林

丽娜应当依法承担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为维权支出的合理费用的民事责任。由于原告被

侵权所受到的经济损失或者被告因侵权所获得的经济利益均难以确定，故本院综合考虑

原告商标具有一定知名度、林丽娜实施侵权行为的主观过错较大以及涉案商铺的经营规

模、经营范围、所在区域、两次销售侵权商品的时间跨度等因素，考虑原告主张的差旅

费及购买侵权商品费均属为维权产生的正当、合理开支的因素，依法酌定由林丽娜赔偿

原告经济损失3万元(含维权的合理费用4,502元)。林丽娜未应诉答辩，放弃行使诉讼权

利，应当自负相应的法律后果。

　　关于争议焦点二，本院认为，首先，被告亚太新阳公司开办涉案服饰礼品市场，通

过提供场地、设施等相关服务，吸纳商品经营者在其市场内集中开设商铺进行商品交易

，属于以提供相关服务并获得场地租金为目的的市场经营管理者。亚太新阳公司并非与

消费者发生商品销售关系的一方主体，未销售涉案侵权商品，故不构成销售侵权商品的

直接侵权。其次，亚太新阳公司为其市场内的商铺经营者有偿提供经营场地及相关服务

，其为商铺开展经营行为提供条件、服务的行为合法、正当，但因商铺经营行为存在侵

害他人商标权的可能性，亚太新阳公司的行为使他人商标权受到侵害的危险性增大，故

应当对避免侵害商标权负有合理的注意义务，最大限度地降低其开办市场行为给商标权

人造成的风险。在对市场的日常管理中，亚太新阳公司制定、布置《市场管理规定》

，严禁商户售假；对商户售假等行为成立专门机构开展日常管理和专项整治等工作，对

违法商户采取了具体处理措施；通过布置横幅、张贴通告、设立消费者权益保护联络点

、会议、公开信等形式，对商户进行保护知识产权方面的宣传教育，已较好履行了日常

管理的注意义务。在对林丽娜的管理中，林丽娜具有个体工商户的营业执照，亚太新阳

公司与其签订了《进场经营租赁合同》，明确规定不得实施售假等侵权行为，并收取守



约保证金，已较好履行了市场准入前的注意义务。在接到原告律师函后，亚太新阳公司

及时通知林丽娜暂停营业、配合调查，采取了较严格的处理措施，已较好履行了涉嫌侵

权后的补救义务。同时，考虑涉案市场的商铺较多、面积较大，且原告商标未在工商机

关通告的禁止销售侵权商品所涉118个高知名度的商标中，故亚太新阳公司在市场日常

管理工作中发现涉案侵权商品有一定的难度；考虑原告律师函系在首次证据保全公证后

半年多才发出，在亚太新阳公司通知林丽娜暂停营业、配合调查时，涉案商铺内的商品

情况与上述公证时的情况已可能完全不同，而第二次证据保全公证是在发出律师函后的

5个月后，该次公证时的涉案商铺的商品情况与接到律师函时的商品情况也已可能完全

不同，且除涉案销售侵权商品的情况外，并无证据证明林丽娜还存在其他销售侵权商品

的行为，故亚太新阳公司在及时发现、制止林丽娜的售假行为上有一定的难度。因此

，本院认定，亚太新阳公司已较好履行了其市场管理者的合理注意义务，对林丽娜销售

侵权商品的行为不具有过错，不构成共同侵权，依法不应承担民事责任。

　　综上所述，为保护商标权人合法权益，规范市场经营秩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六)项、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

》(2001年10月27日修正)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第五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十七条第一

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林丽娜应立即停止侵害原告哥伦比亚运动服装公司的第XXXXXXX号、第

XXXXXXX号、第XXXXXXX号注册商标专用权；　　

　　二、被告林丽娜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哥伦比亚运动服装公司经济

损失人民币30,000元(含合理费用4,502元)；　　

　　三、驳回原告哥伦比亚运动服装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

　　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300元、公告费人民币560元，由原告哥伦比亚运动服装公司负

担325元(已预交1,860元)，由被告林丽娜负担1,535元，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

本院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原告哥伦比亚运动服装公司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被告

上海亚太新阳服饰礼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林丽娜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知识产权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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